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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114年度「推廣新南向傳統醫藥合作交流暨考察計

畫」 

需求說明書 

113.07.29 版 

壹、背景說明（計畫緣起）： 

    配合新南向政策，本部自 107 年起協助中醫藥產業開發新南向市

場，探討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泰國及越南等新南向重點國家之傳統醫

藥法規政策制度及產業市場趨勢、出版各國中藥註冊登記之輔導指引

及舉辦新南向國家傳統藥品法規交流研討會與產業諮詢輔導；自 108

年起，透過「以醫帶藥」模式，陸續於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舉辦中醫藥

臨床交流會及產業座談會，分享我國中西醫整合治療及中藥製劑臨床

使用經驗，並參訪及拜會當地傳統醫藥單位，藉由輸出臺灣經驗，深

植當地國對我國傳統醫藥發展之認同度與對中藥製劑接受度，深化雙

方醫療機構之合作網絡，促進產業合作契機，以增進我國中藥製劑外

銷機會。自新南向政策實行以來，統計我國中藥廠取得新南向國家藥

品許可證數量及外銷出口額均呈現成長趨勢。 

    另鑑於目前國內所需中藥材品項，90%以上須仰賴進口供應，尤

以中國輸入約佔全部進口量的 85%。東南亞國家與中國長江以南地區

地理環境相近，藥用作物資源豐富，亦為全球藥材出口主要來源之一，

在藥材資源日益減少及中國管制出口等因素影響下，評估新南向國家

作為替代中藥材來源，以分散我國中藥原料供應風險，為可行之策略。

本部自 113 年起規劃至新南向國家進行藥用植物實地考察，已初步赴

越南進行調查研究，評估符合我國中藥典基原之藥用植物品項，作為

後續推動合作之規劃參考。 

    114 年將賡續辦理新南向傳統醫藥法規蒐集及傳統醫學人員交

流，以維繫與新南向國家人脈網絡，深化產業及人才鏈結，拓展我國

中醫藥產業，並持續辦理新南向國家藥用作物種植實地考察，以期促

進新南向中醫藥合作與產業鏈發展，增加中藥材可能輸入國，減少仰

賴中國進口的情形，爰辦理本採購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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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計畫執行工作內容（或規格內容說明）： 

一、 計畫執行內容： 

（一）計畫執行重點內容：  

■分項計畫 1：新南向傳統醫藥法規及產業交流推廣計畫 

1. 召集國內產官學界組成專家小組，成員人數至少 12 人，對本計畫

之資料蒐集、產業輔導諮詢活動與產業交流活動之規劃及註冊登

記輔導指引之編輯等，提出建議。 

(1)專家名單須於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內函送本部，經本部同意始得

執行。 

(2)至少召開 2 場專家會議，針對本計畫工作之籌備規劃、執行方

式及成果進行研議及檢討，至少 1 場專家會議須在產業交流會

之後辦理，專家會議對本計畫之執行及成果檢討意見應納入成

果報告，並提供如何持續經營新南向國家合作網絡之具體建議

供本部參考，以精進未來計畫之規劃。 

2. 蒐集與更新新南向傳統醫藥現況，包含傳統醫藥現況、法規及註

冊規定、傳統藥品市場趨勢等資訊(星、馬、印度、泰國、越南、

菲律賓及澳洲)，並將資料線上化整理。 

3. 每月依產品類別統計分析我國中藥廠或生技廠外銷出口額及含中

藥產品取得當地註冊登記許可證資料，包含中藥、傳統藥品、膳

食補充品及食品等產品，並於次月 7 日前提交。 

4. 盤點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印度、泰國及澳洲市售中藥相關產品(包

含中藥、傳統藥品、膳食補充品及食品等)之市場趨勢及中國輸入

各國之含中藥各類產品情況；據上依各國市場屬性，每一國建議

一類具有市場進入潛力之含中藥產品，並研擬各國市場進入之策

略及具體作法(須包含進入該國註冊登記之詳細流程、產品於該國

相關法規、行銷方案等及產品競爭優劣勢分析等)。 

5. 於產業交流會前，完成彙編「澳洲傳統醫藥註冊登記輔導指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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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書，並製作 USB 電子書 100 份送交本部。 

6. 辦理中醫藥及傳統藥品產業交流會前，辦理國內中醫藥產業諮詢

輔導會至少 2 場，內容可包含種植資訊、市場進入策略及廠商經

驗分享。於產業諮詢輔導會宣傳中醫藥國際交流活動、諮詢資源

等，並調查廠商外銷意願、有興趣外銷之新南向國家及想瞭解該

國之事項，作為交流研討會講員邀請及議題之參考。 

7. 於國內舉辦 1 場中醫藥及傳統藥品產業交流會(議程及履約地點須

經本部同意)： 

(1)交流會應參考產業諮詢輔導會之調查結果規劃，須邀請至少 4

名新南向國家之官員、專家學者或產業界擔任講者，及邀請新

南向各國中醫藥及傳統藥品業者參與，對中醫藥傳統藥品法

規、藥用植物種植及產業技術等進行演講或交流。  

(2)安排受邀之國外講者參訪臺灣相關主管機關、中藥廠或中醫醫

療院所等單位，進行實地訪視交流，俾其更了解我國中醫藥產

業之優勢；必要時，參訪前提供國內受訪產業人員行銷之訓練。 

(3)前項會議應邀請我國中藥製藥廠、中藥製造或商業公協會等單

位參與；會議全程錄影、錄音、提供專業口譯服務(須先取得演

講者授權)、滿意度問卷調查（含性別分析及統計分析，有效份

數需達出席人數 60%以上）及會議成效評估，並繳交本部錄案

存檔。 

8. 本計畫所收集之資料須提供官方原文及中譯本，中譯本需經專業

人員翻譯及潤稿，併同成果報告提交。 

9. 配合本部新南向相關政策，辦理相關活動，如協助安排新南向國

家傳統醫藥相關單位外賓來臺之接待事務等。 

■分項計畫 2：深化新南向傳統醫學人員交流培訓計畫 

1. 召集國內產官學界組成專家小組，成員人數至少 12 人，對本計畫

之臨床培訓規劃如課程安排、培訓時程、培訓成果評量等及臨床

交流會或工作坊之規劃等提出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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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專家名單須於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內函送本部，經本部同意始得

執行。 

(2)至少召開 2 場專家會議，針對本計畫工作之籌備規劃、執行方

式及成果進行研議及檢討，至少 1 場專家會議須在臨床交流會

及工作坊後辦理，專家會議對本計畫之執行及成果檢討意見應

納入成果報告，並提供如何持續經營新南向國家合作網絡之具

體建議供本部參考，以精進未來計畫之規劃。 

2. 配合本部新南向政策，依本部「教學醫院接受外國醫事人員從事

臨床進修或教學申請作業要點」規定，辦理中醫醫療臨床相關培

訓課程，並提交「新南向國家中醫臨床醫療及中藥使用培訓計畫

書」1 份 (經本部同意後方可執行)。該計畫書應包含： 

(1)參訓對象：新南向國家執業中之中醫師，以馬來西亞及新加坡

公立醫院或公會、政府推薦之中醫師為優先培訓對象。 

(2)訓練期程、課程及參訪規劃：培訓天數至少 7 日，須包含中醫

臨床課程及參訪，並須安排至相關主管機關、中藥製藥廠或其

他中醫醫療院所等單位訪視交流。 

(3)受訓人數規劃：至少 10 人次。 

(4)師資：參考「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師資培訓認證要點」，

須執業中醫師滿五年。 

(5)培訓成果之影響及評量：如受訓學員學習心得、前後測評值及

滿意度調查等方式。 

(6)培訓經費：培訓教學所需相關費用由本計畫支應，計畫書中應

詳細列出所需經費項目及規劃。 

3. 前開培訓課程結束後，應提交課程講義、受訓學員心得、學習滿

意度及建議事項，併同期末報告繳交。 

4. 建立與受訓學員之聯絡管道：於受訓學員返國後，至少每季以問

候函等方式保持聯繫，藉以開發傳統醫藥國際交流合作之人脈。 

5. 針對本年度執行之培訓過程及結果，於期末提出 1 份「新南向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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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醫事人才培訓建議書」，併同期末報告提交，供本部參考。至少

須包含建議之培訓對象、培訓期程、課程及師資規劃、成果評量

方式及預期成效等。 

6. 於國內實體舉辦 1 場臨床交流會及工作坊，並開放線上參加(議程

及履約地點須經本部同意)： 

(1)邀請國內外新南向國家之傳統醫藥醫事人員以實體或視訊方式

參加，新南向國家之人員參加人數至少 50 人(含視訊)。 

(2)邀請至少 5 名講者，其中至少 2 國新南向國家之專家學者，主

題須包含臺灣中藥製劑臨床使用案例，並依受邀講員國家之特

色優勢項目安排中西醫整合、內分泌新陳代謝疾病或心臟血管

疾病治療案例、婦科及兒科中醫照護、傷科推拿手法等主題。 

(3)安排本計畫之「深化新南向傳統醫學人員交流培訓計畫」完訓

人員，在交流會進行培訓成果分享及培訓課程所學對其執行相

關業務之影響，以利推廣交流。 

(4)會議應全程錄影、錄音（須先取得演講者授權），視參與者需求

提供口譯服務，結束時應提報會議錄影檔、講義、交流人員滿

意度及建議事項（含性別分析及統計分析，有效份數需達出席

人數 60%以上）及會議成效評估，並繳交本部錄案存檔。 

(5)交流會或工作坊結束後，將我國講者之演講影片後製編排，並

製作 1 則電子報，擴大成果擴散。 

7. 配合本部新南向相關政策，辦理相關活動，如協助安排新南向國

家傳統醫藥相關單位外賓來臺之接待事務等。 

■分項計畫 3：印度藥用植物種植實地調查研究計畫 

1. 召集國內產官學界組成專家小組，成員人數至少 12 人，對本計畫

之考察行程規劃、考察內容及「藥用植物種植與進口建議書」撰

寫內容，提出建議。 

(1)專家名單須於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內函送本部，經本部同意始得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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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至少召開 2 場專家會議，針對本計畫工作之籌備規劃、執行方

式及成果進行研議及檢討，至少 1 場專家會議須在本計畫完成

出國考察後辦理，專家會議對本計畫之執行及成果檢討意見應

納入成果報告，並提供如何持續經營新南向國家合作網絡之具

體建議供本部參考，以精進未來計畫之規劃。 

2. 配合本部新南向政策，提交印度實地考察計畫書，實地考察當地

中藥材與藥用植物種植及其產製為中藥材情形(經本部同意方可執

行)： 

(1)進行該國種植的藥用植物品項之基原調查，提具印度藥用植物

清單；並與我國中藥典藥用植物之基原比較，研擬「與我國相

同藥用基原之印度藥用植物列表」，該表至少應包含中文植物

名、英文名、拉丁名及相關藥材中文名等。 

(2)調查「與我國相同藥用基原之印度藥用植物列表」中之藥用植

物種植(包含種植品項、主要種植地區、面積及生產量)、品質管

理規範及檢驗標準。 

(3)調查「與我國相同藥用基原之印度藥用植物列表」中之藥用植

物產製加工方式及該藥用植物於當地使用情形，並比較其在印

度加工方式是否與我國產製加工不同。 

3. 本計畫出國考察人員至多 4 人，須包含藥用植物學專家、農業種

植專家及計畫執行工作人員(含計畫主持人)等，出國天數至少 7

日，拜會單位須包括藥用植物相關研究機構、官方傳統醫藥管理

單位、農業管理單位及藥材加工廠，出國名單及出國行程需報請

本部同意後方可執行，返臺後 1 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。 

4. 建議至少 5 種加工後可積極推動輸入我國之藥用植物品項(如我國

使用量大或經濟價值高、種植技術已充分發展的品項)，研提「藥

用植物種植與進口建議書」(須包含該品項如何符合我國藥材檢驗

標準)。 

5. 調查印度最新藥用植物推動、發展政策及策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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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本計畫所收集之資料須提供官方原文及中譯本，中譯本需經專業

人員翻譯及潤稿，併同成果報告提交。 

■分項計畫 4：泰國藥用植物種植實地調查研究計畫 

1. 召集國內產官學界組成專家小組，成員人數至少 12 人，對本計畫

之考察行程規劃、考察內容及「藥用植物種植與進口建議書」撰

寫內容，提出建議。 

(1)專家名單須於決標日起 30 日曆天內函送本部，經本部同意始得

執行。 

(2)至少召開 2 場專家會議，針對本計畫工作之籌備規劃、執行方

式及成果進行研議及檢討，至少 1 場專家會議須在本計畫完成

出國考察後辦理，專家會議對本計畫之執行及成果檢討意見應

納入成果報告，並提供如何持續經營新南向國家合作網絡之具

體建議供本部參考，以精進未來計畫之規劃。 

2. 配合本部新南向政策，提交泰國實地考察計畫書，實地考察當地

中藥材與藥用植物種植及其產製為中藥材情形(經本部同意方可執

行)： 

(1)進行該國種植的藥用植物品項之基原調查，提具泰國藥用植物

清單；並與我國中藥典藥用植物之基原比較，研擬「與我國相

同藥用基原之印度藥用植物列表」，該表至少應包含中文植物

名、英文名、拉丁名及相關藥材中文名等。 

(2)調查「與我國相同藥用基原之泰國藥用植物列表」中之藥用植

物種植(包含種植品項、主要種植地區、面積及生產量)、品質管

理規範及檢驗標準。 

(3)調查「與我國相同藥用基原之泰國藥用植物列表」中之藥用植

物產製加工方式及該藥用植物於當地使用情形，並比較其在泰

國加工方式是否與我國產製加工不同。 

3. 本計畫出國考察人員至多 4 人，須包含藥用植物學專家、農業種

植專家及計畫執行工作人員(含計畫主持人)等，出國天數至少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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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拜會單位須包括藥用植物相關研究機構、官方傳統醫藥管理

單位、農業管理單位及藥材加工廠，出國名單及出國行程需報請

本部同意後方可執行，返臺後 1 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。 

4. 建議至少 5 種加工後可積極推動輸入我國之藥用植物品項(如我國

使用量大或經濟價值高、種植技術已充分發展的品項)，研提「藥

用植物種植與進口建議書」(須包含該品項如何符合我國藥材檢驗

標準)。 

5. 調查泰國最新藥用植物推動、發展政策及策略。 

6. 本計畫所收集之資料須提供官方原文及中譯本，中譯本需經專業

人員翻譯及潤稿，併同成果報告提交。 

（二）得標廠商是否需提供駐部人員履約：否。 

 

二、 本計畫案（採購標的）執行內容之主要部分：本採購標的範

圍之全部。 

 

參、履約期限（執行期間）：  
■ 廠商應自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完成履行

採購標的之供應，倘決標日晚於 114 年 1 月 1 日，則自決標
日起。 

 

肆、預估經費： 

本案預算金額：970 萬元整，內容如下：  

■ 委託服務費用：970 萬元整 

分項計畫 1：「新南向傳統醫藥法規及產業交流推廣計畫」260 萬元整； 

 分項計畫 2：「深化新南向傳統醫學人員交流培訓計畫」250 萬元整； 

 分項計畫 3：「印度藥用植物種植實地調查研究計畫」230 萬元整； 

 分項計畫 4：「泰國藥用植物種植實地調查研究計畫」230 萬元整。 

 


